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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失效和废止部分行政规

范性文件的决定

德政规〔2023〕5 号

各县市人民政府，州直和中央、省驻德宏各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

优化营商环境、转变政府职能，经德宏州第十六届人民政府第 36

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决定公布失效和废止以下 12件行政规范性

文件。自载明失效和公布废止之日起，已失效和被废止的行政规范

性文件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。

德宏州人民政府

2023 年 9 月 2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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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公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（8件）

（一）《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宝玉石翡翠互联网直播

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德政规〔2019〕8号）

失效依据：该文件第五十条中载明“有效期 2 年，至 2021 年

10 月 31 日止”，已自然失效。

（二）《德宏州外籍人员入境就业（务工）管理办法》（德

府规〔2017〕2 号）

失效依据：该文件第四十七条中载明“有效期 5 年，至 2022

年 9 月 30 日止”，已自然失效。

（三）《德宏州居住证实施办法》（云府登 1482 号）（德政

规〔2017〕3 号）

失效依据：该文件第二十四条中载明“有效期至 2022 年 12

月 31 日止”，已自然失效。

（四）《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牛及其产品违法行为举报

奖励办法的通知》（德政规〔2019〕9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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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效依据：该文件第二十八条中载明“有效期至 2023 年 1 月

2 日止”，已自然失效。

（五）《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德宏州州级储备

粮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德政办发〔2004〕177 号）

失效依据：2022 年发布的《德宏州州级储备粮管理办法》（德

政规〔2022〕1 号）文件中，第四十九条中载明“本办法自 2022

年 5 月 18 日施行。…《德宏州州级储备粮管理办法》（德政办发

〔2004〕177 号）…同时废止”，已属于失效文件。

（六）《德宏州州级储备食用菜籽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德

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公告第 8 号）

失效依据：2022 年发布的《德宏州州级储备粮管理办法》（德

政规〔2022〕1 号）文件中，第四十九条中载明“本办法自 2022

年 5 月 18 日施行。…《德宏州州级储备食用菜籽油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公告第 8 号）同时废止”，已属于

失效文件。

（七）《德宏州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州级统筹实施办法》

（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第 35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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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效依据：2022 年发布的《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德宏州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德政办规〔2022〕1

号）文件中，第五十一条载明“本办法自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起施

行。…《德宏州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州级统筹实施办法》（德宏

州人民政府公告第 35号）同时废止”，已属于失效文件。

（八）《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德宏州城镇职工大病补

充保险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德政发〔2000〕26 号）

失效依据：2022 年发布的《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德宏州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德政办规〔2022〕

3 号）文件中，第二十六条载明“本办法自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起

施行。…《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德宏州城镇职工大病补充保

险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德政发〔2000〕26 号）同时废止”，已

属于失效文件。

二、公布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（4件）

（一）《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德宏州城镇职工基本医

疗保险试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德政发〔2000〕24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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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止理由：该办法内容已根据当前政策文件精神和市场经济

发展需要，融合在新制定的《德宏州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》

（德政办规〔2022〕1号）文件内容中。

该办法废止后，执行新制定的《德宏州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实

施办法》（德政办规〔2022〕1 号）。

（二）《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》

（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第 44 号）

废止理由：该决定内容中被列入修改内容的 11 件规范性文件

目录，均已先后被新文件予以废止或替代。

（三）《德宏州知识产权资助奖励实施办法》（德政规〔2021〕

3 号）

废止理由：制定依据之一《云南省发明专利资助办法》已于

2022 年 6 月 14 日由省市场监管局以云市监规〔2022〕3 号文件废

止。

该文件废止后，按照《云南省专利奖奖励办法》（云市监规

〔2019〕1 号）等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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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《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德宏州城镇职工

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德政办发〔2003〕

21 号）

废止理由：该实施细则内容已根据当前发展需要和政策文件

精神，融合在新制定的《德宏州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实施办法》

（德政办规〔2022〕3号）文件内容中。

该文件废止后，执行《德宏州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实施办

法》（德政办规〔2022〕3 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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